
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

年　　報 　次年二月底前編報 表　　號

彰　化　縣　漁　會　及　會　員　數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底

漁會名稱

漁會會員 漁會員工

合計 甲類會員 乙類會員 贊助會員

計 職員 工友

計 男 女 團體 計 男 女 計 男 女

個人會員數

團體

計 男 女

總計

資料來源：根據各漁會所報資料編製。

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91.12修訂 2922－01－03－2

臨 時 及
　 　 約
聘雇

填表說明：1.甲類會員及乙類會員按漁會法第十五條規定區分。

　　　　　2.贊助會員按漁會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。

　　　　　3.本表編製一式三份，一份送主計處，一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，一份自存。

填          表

編製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 日

單位：會員及員
工：人
　　　團　　　
體：個



彰 化 縣 漁 會 及 會 員 數 編 製 說 明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本縣漁會數、漁會會員及漁會員工，均屬統計對象。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事實為準。

三、分類標準：分甲類會員、乙類會員、贊助會員及漁會員工四種。

四、統計科目定義（或說明）：

　　（一）甲類會員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合於年齡、設籍條件及下列資格之一者，經審查合格後，得加入區漁會為甲類會員。

　　（二）乙類會員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合於年齡、設籍條件及下列資格之一者，經審查合格後，得加入區漁會為乙類會員。

　　（三）贊助會員（個人）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合於年齡、設籍條件，不具甲類及乙類會員資格而從事漁業相關事業者，得加入漁會為個人贊助會員。

　　（四）贊助會員（團體）：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，得加入當地漁會為團體會員。

　　（五）漁會員工：指各級漁會辦理一般經營業務之現任職員、工友、臨時約聘雇人員，不包括理監事。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由本府依據轄區內漁會查填之漁會會員動態表彙編。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一式三份，一份送主計室，一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，一份自存。

　　　　　1.遠洋及近海漁民：持有漁船船（隊）員證，實際出海作業從事漁業勞動者。

　　　　　2.沿岸漁民：持有隊員證或海岸捕魚證，實際出海作業從事漁業勞動者。

　　　　　3.淺海養殖漁民：持有海岸捕魚證，實際從事淺海養殖勞動者。

　　　　　4.魚塭養殖漁民：（1）自有或承租魚塭土地，持有證明文件，實際從事養殖勞動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2）受雇從事養殖勞動者，但魚塭主僱用養殖漁民人數，應依其魚塭經營實際需要者為限。

　　　　　5.河沼漁民：持有漁業執照實際從事漁業勞動者。

　　　　　1.僱用他人從事漁業經營之漁船主：持有漁業執照實際從事漁業經營者。

　　　　　2.僱用他人從事漁塭養殖之漁塭主：自有或承租魚塭土地持有證明文件，實際從事養殖經營者。

　　　　　3.水產學校畢業，或有漁業專著或發明，現在從事漁業研究改良推廣工作持有證明文件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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